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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石大东发〔2012〕114号 

校属各单位： 

现将《中国石油大学（华东）本科生校际交流管理办法（试

行）》印发给你们，望认真遵照执行。 

 

中国石油大学（华东） 

2012年 12月 20日 



 

 －2－ 

为进一步加强学校本科生校际交流管理，推动本科生国（境）

内外校际交流工作，保证校际交流工作规范、有序地进行，结合

学校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一章  总则 

第一条 本办法适用于我校正式注册本科生，在通过学校校

际交流项目选派后，到国（境）内外高校参加课程学习、实习实

践、合作研究或联合培养等情况。 

第二章  学生选拔与推荐 

第二条 校际交流项目基本申请条件： 

1．品德优良，身心健康； 

2．学习成绩优秀，外语水平达到交流项目的规定和要求； 

3．符合具体交流项目的其他要求。 

第三条 选拔、推荐程序： 

1．学生本人提交书面申请，并附在校期间成绩单 1 份； 

2．学生所在院（部）对学生思想品德、学习成绩和奖惩情

况进行审核，签署意见后将推荐材料报教务处； 

3．学校根据校际交流项目相关协议的相关要求进行审核，

确定推荐名单。 

第三章  学籍管理 

第四条 交流学生的学籍由教务处负责管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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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交流学生须于离校前办理保留学籍手续。若因相关

手续未办理完毕等原因滞留，滞留期间随原专业年级继续学习。 

第六条 学生若交流学习期间要求提前中止学习，须向双方

学校提出申请，获得批准后方可提前返校，办理复学手续后继续

原专业课程的学习。 

第七条 交流学习期满，学生应按时返校，办理复学手续，

逾期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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列前两年需要修读的专业课程（含必修课程和专业选修课程）学

分，及培养方案所规定公共选修课程总量的 50%。 

2．“3+1”模式的学生，必须修满本专业年级培养方案中所

列前三年需要修读的专业课程（含必修课程和专业选修课程）学

分，及培养方案所规定公共选修课程总量的 75%。 

3．其他交流模式学生按照学校相关要求执行。 

第十二条 交流学生复学后，持对方学校出具的正式成绩单

于 4周内向所在教学院（部）提出学分认定申请，所在院（部）

办理认定手续后，教务处负责审核备案。 

第五章  成绩记载 

第十三条 对方学校采用百分制的课程，按百分制予以记载；

对方学校采用等级记分制的课程，根据我校规定的等级制予以记载。 

第十四条 国外大学课程成绩，由等级分换算为我校百分制成

绩标准为：A＝95分(含 A+、A-，以下同)，B＝85分，C＝75分，D

＝65 分，F＝40 分。由等级分换算为我校等级制成绩标准为：A＝

优(含 A+、A-，以下同)，B＝良，C＝中，D＝及格，F＝不及格。 

第十五条 交流学生的成绩单包括在校和交流学习期间两部

分，学校档案馆和学生个人档案各存一份。 

第六章  毕业与学位 

第十六条 根据学校本科培养方案，进行学分认定后仍未达

到毕业学分要求的学生，须继续完成该专业培养计划中规定的未

修读的课程及教学环节，并按学校有关规定进行考核。 

第十七条 交流学生须回校进行公开毕业答辩或毕业汇报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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符合学校相关要求者，方可申请毕业和学位。 

第十八条 完成校内外课程学习，获得相应学分，达到中国

石油大学（华东）毕业条件者，准予毕业，符合中国石油大学（华

东）学士学位授予条件者，授予学士学位。 

第七章  权利与责任 

第十九条 根据具体校际交流项目要求，交流学生离校前应

与学校签订有关协议，明确各自的权利与责任。协议主要包括以

下内容： 

1．交流学习期间，遵守法律及对方学校校规，接受对方学

校管理； 

2．交流学习专业培养计划要求、学分认定方式及毕业、学

位资格审查条件； 

3．交流学习期间医疗及意外责任； 

4. 按期回校的承诺；  

5．履行校际交流项目协议的有关义务，遵守本办法相关条

款的承诺。 

第八章  附则 

第二十条 本办法未尽事宜，按照《中国石油大学（华东）

全日制本科生学籍管理规定》执行。相关文件中未涉及的问题由

学校相关部门协商解决。 

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试行，由教务处、国际合

作与交流处负责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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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石油大学(华东)办公室               2012年 12月 20日印发   


